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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36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2年12月19日（二）15時30分 

貳、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2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參、 主席：蔣召集人萬安 

肆、 會議流程 

時間 流程 

15：20~15：30 簽到 

15：30~15：35 主席致詞 

15：35~15：40 壹、 上次會議決議及追蹤事項 

15：40~16：10 

貳、 報告案 

報告案1：近期輿情事件（進口蛋品及豬肉食品

原產地標示）本府辦理情形及因應作

為（衛生局、產業局、法務局）【報告

時間8分鐘】 

報告案2：112年食品安全年度行銷計畫成果 

（衛生局、教育局、環保局）【報告時

間8分鐘】 

16：10~16：25 
參、 專案報告：校園午餐實踐永續食農發展 

（教育局）【報告時間8分鐘】 

16：25~16：30 肆、 臨時動議 

16：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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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上次會議決議及追蹤事項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 

一、 追蹤事項：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主席裁示 

34-1 家禽批發市場短中

長期計畫 

請市場處及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持續報告本案短期及中期計畫辦理

進度，另有關長期計畫擬請農業部辦

理「改變家禽產業交易鏈研究計畫」

部分，請市場處補充該計畫預計完成

日期，本案持續列管。 

34-2 批發市場檢驗蔬果

農藥殘留因應作為 

(一) 請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依

檢討內容確實執行，建構準確之

檢驗標準作業流程。 

(二) 請市場處及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參考委員意見，評估產品

經質譜快速檢驗農藥微量超標是

否全面後送化學法。 

34-3 畜產及漁產等動物

性食材於批發市場

把關 

感謝市場處及教育局的評估，請台北

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臺北漁產運

銷股份有限公司持續精進快篩作業流

程及不合格處理機制，為市民食品安

全把關。 

34-4 111年食安五環計畫

評比結果 

(一) 請教育局確實落實策進作為，避

免類似失分再次發生，本案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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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主席裁示 

(二) 下一屆食安五環計畫請各局處共

同努力爭取最佳成績。 

 

二、 報告事項 

案由一：巴西進口洗選蛋產品效期標示查核情形（衛生局） 

主席裁示： 

(一) 請衛生局持續加強查核進口蛋品效期標示情形及品質，並追

蹤中央畜產會提供進口蛋品流向資訊，避免逾期及品質不良

之蛋品流入餐飲業及學校午餐等，並依委員建議追蹤近期疑

似食品中毒狀況是否與巴西進口之蛋品有關。 

(二) 呼籲農業部及中央畜產會應儘速提供完整下游流向資料，如

中央畜產會未依限提供資料，請衛生局依法辦理。 

 

案由二：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對本市果菜批發市場檢驗蔬

果農藥殘留之因應作為（含檢驗方法標準作業流程）

（市場處、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裁示：請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依檢討內容確實執行，

建構準確之檢驗標準作業流程；請市場處及臺北農產

公司參考委員意見，評估產品經質譜快速檢驗農藥微

量超標是否全面後送化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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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畜產及漁產等動物性食材於批發市場把關及供應學校午

餐可行性評估（市場處、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局） 

主席裁示：感謝市場處及教育局的評估，請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及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持續精進快篩作

業流程及不合格處理機制，為市民食品安全把關。 

 

案由四：學校午餐精進管理（含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完整性及廠商

違規加重記點等）（教育局、衛生局） 

主席裁示： 

(一) 請教育局及衛生局依所提之檢討措施持續精進，以強化學校

午餐之衛生及品質，並請教育局通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團膳業

者，即日起本市學校營養午餐食材禁止使用液蛋，在食安疑

慮未明前全數採用全蛋。 

(二) 請教育局行文農業部表達本府食品安全委員會意見，要求中

央應針對學校午餐食材統一把關，並確認台灣優良農產品標

章（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 CAS）產品之安全性，共

同維護學童食安健康。 

 

案由五：臺北循環杯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環保局）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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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4-1 家禽批發市場短中長

期計畫： 

1. 本府產業局已於 112

年 5月 30日邀集農

業部畜牧司（原農

委會畜牧處）、財團

法人中央畜產會

（下稱中央畜產

會）及台北畜產運

銷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畜產公司）

等單位召開會議，

共同研議「家禽批

發市場短中長期計

畫」。 

2. 因家禽批發市場短

中長期計畫涉及產

銷消三方，後續本

處將與中央及畜產

公司持續就家禽批

發市場短中長期計

畫及未來發展持續

研商擬定，並將進

度提報委員會。 

3. 請市場處及畜產公

司持續報告本案短

期及中期計畫辦理

進度，另有關長期

市場處 1. 有關第 33次食品安全委員

會委員意見，本府產業局

已於 112年 5月 30日邀集

農業部畜牧司、中央畜產

會及畜產公司等單位召開

會議，共同研議「家禽批

發市場短中長期計畫」：

畜牧司及中央畜產會考量

本市家禽批發市場屠宰活

禽業務退場，大臺北地區

將出現每日 2 萬隻土雞之

供應缺口，若冒然退場恐

影響整個家禽產業供銷作

業，故認為本市家禽批發

市場目前仍有存在之必要

性，另外若為長久考量，

建議本市家禽批發市場可

尋覓他地新建現代化電宰

場。 

2. 畜產公司參考前揭會議內

容擬訂該市場短、中、長

期目標函送市場處，本府

產業局於 112年 9月 11日

邀集畜牧司、中央畜產

會、產業專家學者及畜產

公司等單位召開該市場

短、中、長期目標檢討會

議，其計畫說明如下： 

B 112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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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計畫擬請農業部辦

理「改變家禽產業

交易鏈研究計畫」

部分，請市場處補

充該計畫預計完成

日期。 

(1) 短期計畫：辦理屠宰

從業人員教育訓練課

程，執行屠宰場衛生

標準作業（SSOP），以

改善屠宰場現有作業

流程，提升屠宰場衛

生及屠體品質。另增

加進場禽隻快篩檢驗

數，自112年8月1日起

每日快篩檢驗量增至 

21 劑（原為18 劑）。畜

產公司已於本年度10

月18日召開臺北市家

禽批發市場附屬屠宰

場衛生標準作業程序

第1次檢討會議，要求

各屠宰業者自10月24

日起依 SSOP執行衛生

檢查及紀錄，並預計

於113年5月 、113年11

月及114年5月，每半

年開會檢討執行內

容，將彙整業者建議

並與主管機關討論可

行性後，再編列、申

請經費改善環境。 

(2) 中期計畫：畜產公司

預 計 於115至117年 依

據 SSOP執行時所需調

整之硬體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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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再依各年度預算編列

執行硬體改善。 

(3) 長期計畫：家禽批發

市場未來發展方向，

涉及業者、產地、消

費地及運輸業者等跨

區域與跨領域之探討

議題，本府產業局擬

請農業部辦理「改變

家禽產業交易鏈研究

計畫」，農業部已於

112年9月28日 函 請 中

央畜產會研擬及邀請

相關單位與專家代表

召開先期會議研商，

該會預計於12月底前

邀請相關單位與專家

代表召開會議研商。 

34-2 有關臺北農產運銷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農

產公司）對本市果菜

批發市場檢驗蔬果農

藥殘留之因應作為，

請市場處及農產公司

參考委員意見，評估

產品經質譜快速檢驗

農藥微量超標是否全

面後送化學法。 

市場處 為把關市民食品安全，防止

消費者購買或食用到農藥殘

留超標果菜之風險，農產公

司執行批發市場抽驗，並在

有限時間內完成檢驗，攔下

不合格貨件，進一步通知產

地改善，促使風險降低，確

保不合格蔬果不流入市面，

說明如下： 

1. 農產公司已於 112年 11月

3 日邀農業部農業藥物試

A 112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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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驗所、本府衛生局檢驗

科、本市市場處等單位召

開質譜快檢技術研討會，

經各專家代表討論後認為

法規上並無明確定義微量

超標，建議農產公司以農

業藥物試驗所公告「食品

中殘留農藥之檢驗方法-

參考質譜快速篩檢技術作

業指南」為檢驗技術依

據，不合格貨件以公司訂

定之「進場果菜農藥殘留

及添加物檢驗處理要點」

機制，進行銷毀及追溯產

地改善辦理。 

2. 農產公司使用質譜快檢技

術於批發市場是以風險控

管為目的，當日貨件若驗

出微量超標亦是代表具有

超標之風險，均予以攔

截，實務上與衛生單位使

用公告方法（化學法）作

為後續裁罰之本質不同。

另農產公司已於上述要點

中，針對不合格案開放申

請複驗及複驗合格補償訂

有完整機制，倘供應人對

不合格案有所疑慮，均可

依相關規定提出複驗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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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 承上，微量超標若全面後

送化學法複驗，確有可能

造成檢驗結果不同之情

形，然檢驗本就具有消

退、量測不確定之情事發

生，當下以質譜快檢檢驗

即代表具有超標之風險，

重複後送化學法除無法代

表當下檢驗結果，所花費

之檢驗成本（每件 3 至 6

千元）不具實質效益，且

複驗化學法尚需等待 1 至

2 週至複驗結果完成，無

法儘快改善違規供應人之

用藥模式，容易造成農藥

殘留風險蔬果繼續採收流

入其他市場可能，對市民

食安並無助益。 

4. 108年啟用質譜快檢至 112

年 11月 30日，累計不合

格件數為 4,500 件，農民

申請複驗件數為 56件，申

請複驗比例僅 1.24%，顯

見農產公司以風險控管之

檢驗模式及公信力已獲得

普遍認同。 

5. 綜上所述，由於現行相關

法規及質譜快檢作業指南

中對於微量超標並沒有明

確定義，實難以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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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循，又農產公司已設有完

整申訴及補償機制，經研

議後微量超標案應無需全

面後送公告方法（化學

法）檢驗。 

34-3 請市場處將「畜產及

漁產等動物性食材於

批發市場把關」納入

未來政策推動之可行

性評估。 

市場處 1. 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每日

進場活禽，皆會抽樣進行

藥物殘留快篩檢驗，另屠

宰過程經屠檢人員檢視屠

體是否有病變，出場屠體

亦檢驗過氧化氫，112年 1

至 11 月檢驗件數總共

105,246 件（過氧化氫

100,078 件、磺胺劑 44

件、藥物殘留快篩 5,124

件），畜產公司透過多重

防護保障，以確保屠體衛

生安全。 

2. 魚類批發市場 112年 1月

至 11月檢驗食品添加物、

抗生素藥物殘留及輻射總

項數為 19,320件，檢驗結

果皆為合格。另為精進食

安把關工作，臺北漁產運

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漁

產公司）計畫引進 ELISA

相關設備，已於 112年 12

月 5 日與尖端先進生技醫

藥公司及本府衛生局檢驗

A 112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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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科商討，後續朝向以快篩

ELISA 套組方式取代現行

快篩片，惟檢驗試劑及設

備請漁產公司再行與其他

生技公司接洽以降低成

本。 

35-1 1. 請衛生局持續加強

查核進口蛋品效期

標示情形及品質，

並追蹤中央畜產會

提供進口蛋品流向

資訊，避免逾期及

品質不良之蛋品流

入餐飲業及學校午

餐等。 

2. 請衛生局依委員建

議追蹤近期疑似食

品中毒狀況是否與

巴西進口之蛋品有

關。 

3. 呼籲農業部及中央

畜產會應儘速提供

完整下游流向資

料，如中央畜產會

未依限提供資料，

請衛生局依法辦

理。 

衛生局 1. 針對市售蛋品品質及標示

擴大查核本市業者，截至

112年 12月 11日止已完成

查核 961 家次，未查獲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

情事。 

2. 因應 9 月進口蛋輿情事

件，為了解進口蛋品與食

品中毒是否具有關聯性，

爰自 112年 9月 1日通報

之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如

攝食調查發現有蛋類料理

或相關製品，將加強查核

蛋品來源，並比對檢體檢

驗結果，判定是否為沙門

氏桿菌汙染；112年 9月 1

日至 12月 11 日疑似食品

中毒案件通報共計 19件，

其中 4 件共食以蛋為原料

之餐食製品，經調查業者

所使用之蛋品來源均為國

產蛋。 

3. 中央畜產會已於 112年 10

A 112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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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月 2 日提供專案進口蛋品

資訊，計有 10 家輸入業

者、54家下游業者、13處

倉儲地點及 17家畜產會委

託代工業者，分布於全臺

共 13個縣市，其中本市業

者共 10家，皆未查有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情

事，另針對外縣市業者，

已啟動跨縣市聯防並移請

所轄衛生單位辦理查核。 

35-2 1. 請教育局通知本市

各級學校及團膳業

者，即日起本市學

校營養午餐食材禁

止使用液蛋，在食

安疑慮未明前全數

採用全蛋。 

2. 請教育局行文農業

部表達本府食品安

全委員會意見，要

求中央應針對學校

午餐食材統一把

關，並確認台灣優

良 農 產 品 標 章

（Certified Agricul-

tural Standards, 

CAS）產品之安全

性，共同維護學童

教育局 1. 本府教育局業於 112 年 9

月 19日函發各校及廠商，

本市學校營養午餐食材全

面禁止使用液蛋，於疑慮

未明前全數採用全蛋。本

府教育局與衛生局 112 年

11 月 22 日共同召開北北

基桃共識會議，並由本府

衛生局協助向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取得全國

液蛋製造業者查核結果，

目前均已符合相關規範。

考量源頭把關及標示符合

性，本府業於 12月 8日宣

布有條件開放學校午餐使

用具 CAS 標章之液蛋食

材。 

2. 教育局業於 112年 9月 28

A 112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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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食安健康。 日函發農業部把關學校午

餐食材，確保國產驗證食

材品質，維護學童用餐安

全。農業部 112年 10月 27

日回復，本案已由驗證機

構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進

行產品不定期追蹤查驗，

並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並加強宣導應符合食安法

相關規定，強化其製程與

產品安全管理，另請動植

物防疫檢疫署加強屠宰衛

生安全檢查及轉知養豬產

業團體加強宣導場內員工

醫材使用之訓練，以防堵

此情事再發生。 

註：A：完成   B：執行中   C：計畫中   D：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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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案 

報告案1：近期輿情事件（進口蛋品及豬肉食品原產地標示）

本府辦理情形及因應作為，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產業局、法務局 

說明： 

一、 進口蛋品查核情形及因應作為： 

(一) 本府衛生局：  

1. 本府衛生局自112年9月13日起由本府食品保安官、

消保官率隊啟動專案，針對進口專案蛋品輸入業者

及相關下游業者、液蛋製造業者、連鎖通路賣場、

學校自設廚房及團膳業者、烘焙、雜糧行、食品材

料行、早餐業、一般餐飲業等業者，進行市售蛋品

品質及標示擴大查核，截至112年12月11日已完成查

核961家次，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範，並

抽驗29件蛋類產品，其中6件尚在檢驗中，23件檢

驗結果皆符合規定。 

2. 有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下稱畜產會）自行輸入之冷凍蛋黃液未貼有中文

標示一事，畜產會已於112年10月4日提供改正後產

品標示，且本府衛生局已於112年10月6日依違反食

安法第22條及47條規定，處新臺幣30萬元整在案，

並要求畜產會於文到10日內將違規產品全數下架回

收並完成標示改正。 

3. 本府衛生局112年10月25日函請畜產會於定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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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委託該會或由該會委託進口商專案輸入之每

月最新進口蛋品資訊，另針對畜產會於倉儲地點待

報廢之逾期蛋品，本府衛生局已要求畜產會提交銷

毀計畫，包含品名、預計銷毀日期、銷毀方式、分

批銷毀數量及銷毀地點。該會刻正依農業部指示，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後續銷毀計畫，預計於113年1

月中旬開始執行堆肥作業，衛生局將持續密切追蹤，

以確保蛋品皆如實完成報廢。 

(二) 本府產業局： 

1. 本府產業局112年9月18日即函請農業部提供進口蛋

品流向資料，農業部於112年9月18日、9月19日函

送設籍本市3家業者（宇貹農產產銷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勝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洗選、加工或代工使用數量，惟提供之資訊不

完整，並未提供各業者不同使用用途及分別數量。

產業局於112年9月21日再次函請農業部提供進口蛋

品完整流向資料，農業部於112年10月4日函送畜產

會盤點進口蛋品流向與數量，提供3月1日至9月22

日專案進口蛋品資料1份，該資料已函送本府衛生

局進行進口蛋品流向稽查。 

2. 本府產業局另於112年9月18日行文予台北市蛋商公

會、農會、4大超商、量販業者、商圈協會、百貨

業者、轄管市場自治會及協會、攤販自治會等，宣

導業者勿進用來路不明的進口蛋（蛋液）銷售或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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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食品販售。 

(三) 本府法務局： 

1. 本府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除配合食品保安官及衛生

局辦理查核外，另於112年9月27日去函全聯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請該二間公

司積極處理消費者就疑慮產品申請退貨退款事宜。 

2. 截至112年12月11日止，本府共受理2件消費爭議申

訴案，分別係申訴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勤億蛋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容均為購買進口蛋品欲申

請退貨，均已獲業者退款妥處。 

二、 豬肉食品原產地標示查核及因應作為： 

(一)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會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

獲「新興冷凍食品有限公司」及「瑞騰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進貨「美國」豬肉產品再製後，原料原產地標

示為「加拿大」及「英國」等，標示不實，並經桃園

市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分別於112年10月4日及5日電

子郵件通知違規食品已流入本市41家食品業者，經查

核現場均未查獲違規批號食品，惟查獲1家業者未標

示豬肉原料原產地，4家業者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不

實，均已處分在案。 

(二) 為確保消費者知的權益，自112年10月2日啟動「市售

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查核專案」，每月至少300件，共

計查核1,000件，同時比對業者來源單據、來源產品

原始外包裝等佐證資料，確認標示之國別是否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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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一致，截至112年12月11日已查核1,155件，查獲6

件違規，其中5件已裁處在案，1件刻正辦理中，並定

期將結果公布於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以維護民眾食

的安心。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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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2：112年食品安全年度行銷計畫成果，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教育局、環保局 

說明： 

一、 本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以三大面向「資訊透明」、「市

民參與」及「安心外食」行銷臺北市食品安全政策及

成果，112年延續「臺北食時安心」理念，跨局處行銷

本府食安政策理念，使市民安心有感。 

二、 本府食安行銷規劃 

(一) 本府衛生局延續「臺北食時安心」理念，跨局處規劃

系列行銷活動： 

1. 暖場活動：以抽獎小遊戲「食在有趣 E 起學知識」

率先開跑，將衛生局食安政策推廣議題（預防食品

中毒、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夜市食安微笑

標章介紹等）及相關辦理成果融入知識問答中，以

好玩有趣的形式推廣食安政策。 

2. 「夜市微笑標章網紅行銷影片」：本市自107年起，

衛生局及市場處合作推動觀光夜市微笑標章，透過

專家學者先輔導後評核，並依結果頒發評核標章張

貼於攤販供消費者進行選擇，過往成果影片由衛生

局自行拍攝後播放較難量化行銷成果，本年度考量

網路自媒體興起，首次與 Youtube 上美食屬性人氣

youtuber「吃貨豪豪」合作，拍攝1支影片行銷本市

夜市美食及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置於社群媒體

增加觸及人數與曝光率。 



19 

 

3. 「食品業者產品責任保險宣誓發表會」：111年起擺

脫過往疫情，餐飲業者逐步復甦，衛生局查獲未投

保或未續保產品責任險業者較疫情前大幅提高，為

保障消費者飲食安全，並呼籲食品業者除公告應投

保業別外皆應主動投保，分擔食安風險避免消費者

求償無門，衛生局於112年10月30日跨界攜手產險

業者（台北富邦產險、新光產險、新安東京海上產

險等）宣示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險，保障消費

者也保護自己，打造安心外食環境。 

4. 「觀光商圈餐飲分級成果發表會」：餐飲分級評核

制度已推動多年，輔導餐飲業者落實自主管理能力，

並依評核結果頒發標章供消費者選擇，因應2025年

世界壯年運動會於雙北舉辦，衛生局與商業處於

112年起合作推動本市國際人氣觀光商圈餐飲業者

參與餐飲分級評核，本年度以永康商圈及新北投商

圈為目標，2處商圈本年度共計126家業者通過評核，

使業者具備食品衛生安全自主管理，並舉辦授獎活

動暨成果發表會。 

(二) 本府教育局： 

1. 「2023 臺北兒童月系列活動發布記者會」：112年3

月31日於市府1樓大廳舉辦，由市長宣布啟動2023

兒童月系列活動，螢橋國小設計創意米食，結合食

農教育課程與營養教育，學生應用學校小田園種植

的水稻及蔬菜，現場邀請市長與學生共同製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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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餅，健康美味且營養豐富。 

2. 「2023 臺北兒童月園遊會活動」：112年4月22日於

市府廣場舉辦，藉由多元、富樂趣化且具教育意義

的園遊會闖關體驗活動，推廣國產溯源標章漁產品，

並共同宣讀「吃好魚宣言」。 

(三) 本府環保局：「循環杯監測計畫」：依環境部「一次用

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及「循環（外借）

杯良好服務指引」公告規範，自112年起連鎖便利商

店及連鎖速食店門市業者，全國至少5%門市數提供

免費循環杯租借服務，另本府衛生局亦進行循環杯清

潔程度之監測。 

三、 本年度食安政策行銷之活動成果： 

(一) 本府衛生局： 

1. 食安行銷官網統計活動期間，共計4,723次遊玩次數。 

2. Youtuber「吃貨豪豪」影片「【夜市吃到飽】如果南

機場吃到飽 會花多少錢？大胃王挑戰沒吃飽不能回

家，截至112年12月6日共計40萬1,932次觀看次數，

並持續進行播放。 

3. 食品業者產品責任保險宣誓記者會，共計30則媒體

露出，包含1則平面，28則電子，1則電視媒體。 

4. 觀光商圈餐飲分級成果發表會，共計16則媒體露出，

包含1則平面，14則電子，1則電視媒體。 

(二) 本府教育局：「2023臺北兒童月園遊會活動」人次達

220人以上，學生參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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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府環保局：「循環杯監測計畫」本市目前256家門市，

由業者定期自主檢驗循環杯清潔程度並公告檢測結果。

另本府衛生局依循環杯監測計畫於112年8月份抽驗22

家門市均符合食安規定，共同為民眾把關食安、鼓勵

自備環保杯或共享循環杯租借服務；於112年9月25日

發布「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布112年度食品容器具及

循環杯抽驗結果」新聞稿。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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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案報告：校園午餐實踐永續食農發展，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教育局 

說明： 

一、 緣起：有機農業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不使

用化學肥料、化學農藥與基因改造技術，降低農業生

產對環境造成之衝擊，進而達成友善環境目標。為支

持國產有機農業，推廣友善環境理念，除鼓勵學校午

餐使用國產優良食材外，本府教育局補助學校午餐使

用有機蔬菜及有機米，並透過跨局處專業合作建置有

機食材供應平臺，提升學校午餐食材品質，並逐年優

化補助策略。 

二、 友善環境食材補助策略 

(一) 本府教育局於105年起開始補助學校午餐使用有機食

材，從每週1次有機蔬菜或有機米，逐年增加補助，

109年統一提供每週1菜1米，109年11月再增加為2菜1

米；為持續提升學校午餐品質，同步考量不增加家長

負擔，直至111年2月起，穩定補助本市國中小學校午

餐每週3次有機蔬菜及1次有機米，有機蔬菜每生每週

補助新臺幣（以下同）24元，有機米每生每週補助6

元，每年補助經費達1億8,000萬元，受惠學生達16萬

名以上，持續確保食材安全，提供安全無農藥的有機

蔬菜，並安排學生至產地進行食農教育體驗，促進學

生與農民之互動及連結，讓學生認識有機種植、體會

農民辛勞等，以增進生活知能及培養惜食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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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管有機食材品質：隨著有機食材補助次數增加，為

確保校園午餐有機食材來源可靠、穩定，協助解決學

校供餐遇菜價波動及天災影響之不穩定情形，自108

學年度起透過跨局處專業合作，由本府產業局、本市

市場處督導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北農

產公司）建置有機蔬菜供應平臺，平臺所供應之有機

蔬菜及有機米，皆具有有機驗證核可之證書，每週到

貨至截切廠後，經臺北農產公司抽驗人員採樣，利用

質譜化學快檢檢驗，強化校園午餐有機蔬菜品質及衛

生安全管理。 

三、 穩定校園營養午餐有機食材供應：為使本市國中、小

學之學童得以食用健康無毒之校園午餐，本府教育局、

產業局、市場處、臺北農產公司及臺北市餐盒公會共

同促成校園午餐有機菜及有機米之供應，在臺北農產

公司與截切廠、各供應單位的配合及努力下，讓孩童

能食用到有機安全的食材。本市每週供應3次有機蔬菜，

每週供應量約34噸，1年供應量約1,360噸；每週1次有

機米供應量約12噸，1年供應量約480噸。 

四、 連結飲食教育與食農教育多元推動 

(一) 透過小田園教育體驗連結產地與餐桌：本市所屬高中

以下各級學校及市立幼兒園共250校，每校均持續推

動小田園體驗教育，112年度配合食農教育法公告實

施，提高小田園體驗教育及綠屋頂建置計畫評比項目

中食農教育的比例，112年補助經費共計3,18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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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有機食材補助計畫，讓學生瞭解產地與餐桌之連

結，結合有機食材補助，落實食農教育與營養教育之

實施，讓學生瞭解食材由土地、作物到餐桌的完整教

育過程，認識有機種植，促進學生與農民之互動及連

結，讓學生認識在地食材，進而珍惜食物。 

(二) 創意食譜提供更多學校運用：食譜以「田園到餐桌」

作為主題，精選27校帶領學生種植小田園，透過課程

與活動，帶領學生烹調小田園的作物，透過做中學的

體驗式課程，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探討全

球環境議題，深化學生營養及飲食安全的正確概念，

內容包含主食、湯品、點心、小菜、飲品五類，種類

豐富多元，引發學生活用既有食材的創造力，也藉以

使永續農業的觀念萌芽生長。  

(三) 食農教育田間體驗：安排國中小進行有機產地參訪，

讓學生認識有機堆肥、有機栽種介紹、育苗體驗，實

際接觸有機蔬菜的農地，親自摘採有機蔬菜品嚐食物

天然的鮮甜，並增進有機生態環保意識、愛護地球及

培養惜食觀念，讓更多學生認識與接觸有機農業。 

(四) 學校課程進行食農教育活動：本府教育局透過小田園

體驗教育及綠屋頂建置計畫結合食農教育推廣，讓學

生在校實際體驗作物成長過程，將成果端上自己的餐

桌。配合三菜一米及三章一 Q的推行，使學生享有衛

生、健康的午餐，除了提供學生豐富充足的營養；並

經由課程推動及體驗活動，推動健康飲食教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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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及在地食材的淨零減碳概念。培養學生健康飲食

知識、尊重生命、珍惜食物、並提高學生體力、學習

力及國際視野，促進健康。 

五、 學校午餐採用友善食材之精進作為 

(一) 國小每月供應1次有機菇：為了增加菜色變化並持續

優化食材，本府教育局與產業局、市場處及臺北農產

公司研議供應短期葉菜類以外品項，考量有機契作模

式、種植時間及供應量、有機截切廠驗證品項等條件，

選用有機菇作為短期葉菜類以外之試辦品項。本府教

育局規劃自113年2月（112學年度下學期）起，於公

私立國小228校試辦每月提供1次有機菇，預估有機菇

1年供應量約4.8噸。 

(二) 每學期供應1次友善飼養雞蛋： 112學年度下學期起國

中小學校（包含完全中學高中部）每學期供應1次友

善飼養雞蛋，以室內平面飼養取代格子籠飼養之雞蛋，

透過學校食農教育課程，讓學生更認識動物保護與動

物福利，鼓勵生產者轉型並優化符合經濟動物天性的

友善飼養環境。 

主席裁示： 


